99年度全國聽障手球錦標賽  競賽規程
一、宗旨：
  （一）為積極推展聽障者正當休閒運動，建立正確的手球基本觀念，提倡手球運動，培養運動習慣及健康體能。

  （二）提供聽障者手球技術交流及聯誼的機會，預為往後參與國際性聽障手球競賽儲備人才。
2、 指導單位：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

3、 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
4、 協辦單位：中華民國手球協會、台北縣立江翠國民中學
5、 比賽時間：99年6月5日（星期六）9時
6、 比賽地點：台北縣立江翠國民中學（台北縣板橋市松江街63號）
7、 報到時間：99年6月5日（星期六）8時30分
8、 參加對象：凡中華民國國籍、聽力優耳損失55分貝以上，領有
              身心障礙手冊者均可組隊參加。
九、報名組別與人數：男子組，每隊可報名球員7人（含守門員）。
十、報名方式與費用：
  （一）自即日起至99年5月26日(星期三)下午5時止截止報名。
  （二）報名表請逕自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網站下載： 
        http://deafsports.org.tw/。
  （三）填妥報名表後寄至10363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55號2樓214室，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收（郵戳為憑），或傳真至協會：02-25970472、25974353，或以電子郵件傳送到協會Email：deaf.sports@msa.hinet.net。
  （四）報名費：本活動免收報名費。交通、食宿請自理。大會提供中午便當1份。

十一、競賽制度：
  （一）報名球隊在四隊以下者（含四隊），採單循環賽制，以積分多寡決定名次；報名球隊在超過四隊者（不含四隊），以抽籤分為兩組，以單循環積分制決定分組前兩名，兩組之第一名決賽決定冠亞軍，兩組之第二名決賽決定季殿軍。

  （二）循環賽計分法：

    1、勝一場得三分，和一場得一分，負一場得零分，以積分多寡判定名次（比賽正規時間終了和局者不延長）。

    2、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球隊，已賽之結果不計，積分保留，為賽完賽程之隊，積分照計。

    3、積分相等時其判定勝負之優先順序如下：

    （1）兩隊積分相等時，以該兩隊比賽之勝隊獲勝。為和局者，依下列順序判定：

      A、（總進球數）－（總失球數）之差大者獲勝（不含分組預賽）。

      B、總進球數多者獲勝（不含分組預賽）。

      C、以五人擲七公尺球，進球數多者獲勝，平手者再依序各推一人擲七公尺球，至分出勝負為止。

    （2）三隊積分相等時，依前述（1）所定和局時之判定順序處理。

  （三）分組預賽及第四、五名決賽無和局。

  （四）比賽用球：採用中華民國手球協會指定之手球。

十二、競賽規則：

  （一）採用國際手球總會頒佈之最新國際手球規則。
  （二）比賽時間：50分鐘（上下場各為20分鐘，中場休息10分鐘）。
十三、賽程抽籤：訂於99年5月28日（星期五）下午3時假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辦公室舉行（不另行通知）未出席者由大會代抽不得異議。
十四、領隊會議：99年6月5日（星期六）上午8時45分假台北縣立江翠國民中學體育館舉行。
十五、獎勵：各隊報名球隊為兩隊者，為表演賽不取名次；三隊者取前兩名；四隊者取前三名；六隊以上者取前四名。報名球隊在三隊以上頒贈獎盃。
十六、申訴：
  （一）凡球員資格之抗議應於該場比賽結束前提出，該場比賽結束後不予受理。
  （二）比賽之爭議如規則上有明文之規定及同等意義解釋者，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，不得提出異議。
  （三）抗議以書面提出，由領隊簽名並附保證金新台幣1000元，在比賽結束後30分鐘內向審判委員會提出，如經審判委員會判決認其所提異議無理時，得沒收其保證金充作大會基金。           

十七、附則： 
  （一）凡身體狀況不佳者，請勿勉強參加競賽，以免發生意外。協會將為所有參賽選手投保團體平安險。 
  （二）本項比賽除非颱風來襲，否則風兩無阻，照常辦理。
  （三）球員請攜帶身心殘障手冊（正本），以備查驗並請依照規定穿著。
  （四）球員如有鬥毆、群毆或球場內一切暴行者，除依規定則懲處外，並禁止參加本會舉辦之球賽3年。 
  （五）球員如有冒名頂替、資格不符、重複出賽或無故棄權者即取消該隊所有比賽資格，成績完全不算。
  （六）比賽時球員不得配戴上助聽器上場，違反則取消資格，比賽成績不予計算。 
  （七）參賽者應於賽前15分鐘到場，並向記錄台辦妥出賽手續。若比賽開始逾15分鐘內仍未到者，以棄權論不得異議。 
  （八）球員務必遵守規則並服從裁判，否則執法裁判有權停止其參賽之資格。
十八、本規程經陳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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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1.葷食     人、素食     人。

   2.敬請務必詳細填寫各項資料。
